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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由於網路科技的迅速發展，網際網路已經成為一般人平日接收與傳遞訊息最

常利用的傳播媒介。網路具有多元化的運用方式，其功能已非傳統的郵件、報

紙、廣播、電話或電視所能比擬，加上網路上溝通的環境已與傳統面對面的溝通

環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網路的獨特性更增添了網路言論的影響力。而隨著電腦

使用的普及，學校也將資訊能力列為未來學生必須學習的重點之一，因此目前在

使用網路的族群中，學生族群占有不小的比例。根據美國2015年的網路使用調查

報告指出，有92%的青少年每天都會使用到網路，其中更有24%的受訪者表示經

常使用網路（Amanda, 2015）。但也因為學生經常透過網路發言、分享心情，甚

至傳播文章、影片，有時候可能會因為表達不當而引起風波。在面對學生各式形

形色色的網路言論時，學校該如何應對也考驗著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的智慧。學

校本於教育理念的落實與學校運作的順暢，對於學生的網路言論是否應該有所規

範、應該規範到什麼程度，以及網路言論規範和言論自由的平衡要如何拿捏等，

都是因應網路科技發展所衍生的新的教育問題。但是，到目前為止，在臺灣有關

網路言論自由的議題，即使在法律層面的案例與探討也都還在發展中（蘇慧婕，

2012），與學校網路言論自由相關的案例則幾乎付之闕如（林佳範，2006）。

網路的發源地—美國一向對於言論自由相當重視，在《美國憲法》第1條

即明示：「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

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伸冤的權利。」但在網

路科技未發展以前，所謂的言論自由多半規範在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對話，或者

在廣義上，報章雜誌與電視電影的製作與散布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言論自由表達

方式。然而，在網際網路逐漸發展後，人們也開始注意到透過網路傳播的言論有

其獨特性，若將以往對於言論自由的規範運用到網路言論上，並不能完全解決網

路言論所衍生的問題，因此美國法院自1996年開始，陸續有因為網路言論而開始

討論的相關判例。而隨著網路使用日趨普及與網路使用年齡層的下降，學校也開

始必須面對因學生在網路上發表言論而產生的問題。惟相關判例多集中在國、高

中階段的學生，在大學方面的判例則不多見。美國如此，在臺灣方面的相關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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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少了，臺灣法界對於言論自由的討論主要可見於憲法與大法官解釋中，從臺

灣大法官釋字第509號的解釋書中可發現，其中援引了許多美國言論自由的相關

見解為論述依據，因此在探討臺灣大學生的言論自由時，有必要先對美國校園言

論自由的相關判例進行研究。

研究方法以法釋義學與文件分析法為主，法釋義學是一種對法律價值與觀點

的分析，透過相關法令與案例以了解法律背後的原理原則與現行法制的優缺點，

透過分析統整臺灣與美國之官方文件（含法律與判決解釋）及學者論述等文獻，

本文先從言論自由與大學自治的概念、保障範圍談起，並兼論網路言論的獨特

性，後續分析則以學校言論自由的案例分析為主，透過美國法院對於學校網路言

論自由相關判例的討論與評析，再與臺灣現有與言論自由相關的法律條文與判例

相對應，期能透過兩相對照與分析，給予臺灣的大學校方在處理學生網路言論時

的建議。1

貳、言論自由與大學自治的概念、保障範圍

教育的目的無非是要寬廣人民的思想，並非窄化人民的視野（李惠宗，

2004）。因此《中華民國憲法》第11條所揭示的講學自由為大學自治提供了憲法

層級保障，大學為了維護講學自由，並確保學術思想可不受外力干擾，而賦予大

學自治的權利（許育典，2011a；許懷台，2014）。大學據此可在教學、研究與

學生學習方面享有自治的權限，因此大學自然也得對於學生在校的行為與言論有

所管理。

然而，言論自由的保障也是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其保障精神在於言論

價值預斷的禁止。有論者認為，言論是否有價值應該交由言論市場決定，而非由

公權力來介入，代替人民來判斷何謂「有價值」的言論；另有一說則認為，保障

1  本研究以討論美國公立大學為主，因為《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對言論自由的保障
是以公立學校為主，私立學校若基於其辦學宗旨與特色，本能針對學生權利有與公立學

校不同之限制，但在言論自由方面，美國多數知名私立大學通常為了能吸引頂尖學生，

因此在學生言論上的保障與開放性，並不亞於公立大學（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FIR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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